甘肃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手册
1、哪些农机具进入了我省补贴范围？
答：为保障粮食安全、突出关键环节、推进协调发展，根据农财两部实施指导意见，结合我省农机化发展实际，确定2017年我省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10大类27个小类63个品目。具体见《甘肃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2017年调整）》版。
各县可从我省确定的品目中，自主选择并确定当地补贴机具的种类范围，推动县域内的敞开补贴。具体信息见各县实施政策文件。
2、机具的补贴标准是什么？
答：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我省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补贴标准按照《甘肃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2017年调整）》执行。共386条数据，与2016年相比，55个产品补贴额下降，余下331个产品补贴金额未变，有76个产品被取消了补贴。
3、重点补贴和敞开补贴机具有哪些？购买敞开补贴机具有什么政策？ 
答：我省确定对深松整地、玉米收获、马铃薯种收、免耕播种、高效施肥、秸秆还田离田、残膜回收等支持绿色生态发展的机具实行敞开补贴。重点补贴机具为：玉米收获机、马铃薯种植机、马铃薯收获机、深松机、免耕播种机、残膜回收机。
购买敞开补贴机具的农户可优先办理。如当年资金不足，下一年度将优先补贴。　
4、怎么办理农机购置补贴？
[bookmark: _GoBack]答：我省继续实行“自主购机、带机申请、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户”的操作程序。具体流程如下：
（1）了解政策。购机前要仔细了解当年当地的补贴政策，不要轻信除农机化主管部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补贴承诺。
（2）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择并购买补贴农机具，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风险。
（3）带机申请。购机者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折统”原件，以及县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主动到户口所在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对由于无法移动等原因不能待机申请的，可预约农机部门上门核实。
（4）资格确定。在补贴资金基本充足的情况下，按照“先到先补，用完为止”的原则当场依次确定补贴资格，直至补贴资金用完为止；在补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优先满足购买敞开补贴机具的购机者，然后依次保障购买重点补贴机具的购机者，具体办法由县级农机、财政部门共同确定。 
（5）信息公示。机具及购机资料经审核通过后，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打印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交购机者，同时按要求进行公示。经对外公示7天后，无异议则生效。如有异议经查实后，则取消其补贴资格。
（6）结算兑付。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原则上每月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一次补贴对象资金结算统计表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发放清册，由县级财政部门按程序审核后将补贴金额拨付至购机者账户。
5、我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是多少？
答：中央财政分配我省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5.721亿元。今年我省继续在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在适宜地区实行作业补助试点，大规模推进农机深松整地，进一步改善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6、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是如何规定的？
答：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继续覆盖我省所有农业县（市、区）和省农垦农场，其他农场的农机购置补贴纳入所在县农机购置补贴范围。
我省行政区域内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个人包括农牧渔民、农场（林场）职工以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居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等。
7、什么时间购买的机具能够申请补贴？
答：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以年度为周期。自2017年3月1日起至当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用完为止（以当地农机化主管部门补贴资金使用进度公告为准），凡符合条件的购机者新购买了我省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内的农机具均可申请补贴,不申请则无补贴。
8、补贴产品须具备什么资质？
答：补贴机具必须具备以下两个资质条件：一是补贴机具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二是补贴机具应是已获得部级或省级有效农机推广鉴定证书的产品。
补贴机具产品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铭牌。
9、申请补贴后就一定能享受到补贴吗？
答：由于补贴资金规模有限，机具市场需求量大，目前农机购置补贴并非普惠制。补贴资格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定。
在补贴资金能满足补贴需求的情况下，可按照到农机部门申请的先后顺序，即“先到先补、用完为止”的原则当场依次确定补贴资格，直至补贴资金用完为止；在补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优先满足购买敞开补贴机具的购机者，然后依次保障购买重点补贴机具的购机者，采取“先到先补”或补贴对象易于接受的方式确定补贴资格，具体办法由县级农机、财政部门共同确定。
10、申请补贴机具有数量限制吗？
答：原则上没有限制，但对于异常情况应当慎重对待。具体每一类补贴对象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由各县结合当地补贴资金规模和农业生产实际等综合情况自行确定。
11、在哪里购买补贴机具？
答：购机者可自主选择补贴产品经销企业购机，也可通过企业直销等方式购机，突破省域限制。
12、如何办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答：继续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操作办法参照《甘肃省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执行。报废更新补贴机具为达到报废标准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凡是纳入试点县范围的，符合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条件，依法报废旧农机并购买新农机，均可申请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13、对补贴机具经销企业资质有什么要求？
答：补贴机具经销企业不需要到农机化主管部门办理手续，由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已列入黑名单的经销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参与补贴活动，所销售产品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14、购买补贴机具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一是了解政策。为准确掌握农机购置补贴相关政策及办理程序，建议购机前先向当地农机部门咨询。二是自主谈价。补贴机具与其他商品一样，价格由市场机制形成，购机者应与经销商充分议价。三是索要发票。发票一律全额开具，注明购机者姓名、所购机具生产厂家及型号、出厂编号（动力机械要注明发动机编号）、购机日期等。要保存好发票原件，作为享受“三包”服务的凭证。申请补贴时须提供发票原件，并交发票复印件给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存档。四是及时申请，不主动申请无法享受补贴。购机者应主动向户口所在地农机化主管部门提出补贴申请，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积极配合农机、财政等部门开展机具核查等。
15、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信息？
答：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信息的渠道有很多，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农机化网站。通过各级农机化网站的农机购置补贴专栏，可以及时了解最新的政策信息和工作动态。二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各类媒体积极报道与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的信息，加强舆论监督。农机部门也及时通过媒体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发布实施信息，确保信息公开透明。三是农机部门热线。通过拨打省市县农机化主管部门的农机购置补贴热线，向工作人员咨询政策信息。省级农机部门的咨询电话是：0931-8320294，8320190，8419960。
16、农机购置补贴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如何投诉？
答：机具出现质量问题，首先应依法向补贴产品供货方提出“三包”要求，协商解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可按程序向当地质量监督部门投诉，也可向法院起诉解决。对于补贴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违规操作问题，可向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反映。
17、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有哪些便民利民措施？
答：通过“一站式”服务，依次完成现场查验申请者资格、核实申请补贴机具、人机合影、登记建档、校对录入有关信息等工作。鼓励县乡在购机集中地或当地行政服务大厅等开展受理申请核实登记等工作。
18、购机申请人与“一折统”账户姓名不一致怎么处理？
答：如果购机申请人与“一折统”账户姓名不一致，但购机申请人在“一折统”户主所在户口簿中，须书面说明补贴资金兑付至其提供的“一折统”账户。
19、补贴信息公开方面有哪些要求和措施？
答：加强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确保专栏有效运行。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重点公开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资金规模、补贴受益对象、违规现象和问题等，特别要扩大宣传范围，切实做到政策家喻户晓。
在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应以公告的形式将所有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和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在县级人民政府网站或农业（农机）部门网站（页）上公布，同时注意保护购机者个人隐私。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机推广鉴定工作的通知》（农办机〔2015〕2号）要求，按照“谁鉴定、谁公开”的原则，做好公开补贴机具的农机推广鉴定证书、鉴定检验结果等信息的工作。


